
法規名稱：傳染病防治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06 月 1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1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13981號令修正公布第 4、9、

27、32、39、46、50、59、62、67、69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年 7月 19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20141353號公告第 2條所列屬「行

政院衛生署」之權責事項，自 102年 7月 23日起改由「衛生福利部」管轄

第 4 條

本法所稱流行疫情，指傳染病在特定地區及特定時間內，發生之病例數超

過預期值或出現集體聚集之現象。

本法所稱港埠，指港口、碼頭及航空站。

本法所稱醫事機構，指醫療法第十條第一項所定醫事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

規規定申請核准開業之機構。

本法所稱感染性生物材料，指具感染性之病原體或其衍生物，及經確認含

有此等病原體或衍生物之物質。

本法所稱傳染病檢體，指採自傳染病病人、疑似傳染病病人或接觸者之體

液、分泌物、排泄物與其他可能具傳染性物品。

第 9 條

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染病流行疫情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防治

措施之相關訊息，有錯誤、不實，致嚴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虞

，經主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者，應立即更正。

第 27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兒童及國民預防接種政策，應設置基金，辦理疫苗採

購及預防接種工作。

前項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編列預算之補助。

二、公益彩券盈餘、菸品健康福利捐。



三、捐贈收入。

四、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五、其他有關收入。

前項第三款之任何形式捐贈收入，不得使用於指定疫苗之採購。

疫苗基金運用於新增疫苗採購時，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傳染病防治諮詢會

建議之項目，依成本效益排列優先次序，並於次年開始編列經費採購。其

相關會議應錄音，並公開其會議詳細紀錄。成員應揭露以下之資訊：

一、本人接受非政府補助之研究計畫及金額。

二、本人所屬團體接受非政府補助之疫苗相關研究計畫及金額。

三、所擔任與疫苗相關之事業機構或財團法人董、監事或顧問職務。

兒童之法定代理人，應使兒童按期接受常規預防接種，並於兒童入學時提

出該紀錄。

國民小學及學前教（托）育機構對於未接種之新生，應輔導其補行接種。

第 32 條

醫療機構應配合主管機關之規定執行感染控制工作，並應防範機構內發生

感染；對於主管機關進行之輔導及查核，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醫療機構執行感染控制之措施、主管機關之查核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9 條

醫師診治病人或醫師、法醫師檢驗、解剖屍體，發現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

時，應立即採行必要之感染控制措施，並報告當地主管機關。

前項病例之報告，第一類、第二類傳染病，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完成；第三

類傳染病應於一週內完成，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調整之；第四類、第

五類傳染病之報告，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及規定方式為之。

醫師對外說明相關個案病情時，應先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告並獲證實，始得

為之。



醫事機構、醫師、法醫師及相關機關（構）應依主管機關之要求，提供傳

染病病人或疑似疫苗接種後產生不良反應個案之就醫紀錄、病歷、相關檢

驗結果、治療情形及解剖鑑定報告等資料，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中央

主管機關為控制流行疫情，得公布因傳染病或疫苗接種死亡之資料，不受

偵查不公開之限制。

第一項及前項報告或提供之資料不全者，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補正。

第 46 條

傳染病檢體之採檢、檢驗與報告、確定及消毒，應採行下列方式：

一、採檢：傳染病檢體，由醫師採檢為原則；接觸者檢體，由醫師或其他

    醫事人員採檢；環境等檢體，由醫事人員或經採檢相關訓練之人員採

    檢。採檢之實施，醫事機構負責人應負督導之責；病人及有關人員不

    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二、檢驗與報告：第一類及第五類傳染病之相關檢體，應送中央主管機關

    或其指定之具實驗室能力試驗證明之地方主管機關、醫事機構、學術

    或研究機構檢驗；其他傳染病之檢體，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或認可

    之衛生、醫事機構、學術或研究機構檢驗。檢驗結果，應報告地方及

    中央主管機關。

三、確定：傳染病檢驗結果，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委託、認可之檢

    驗單位確定之。

四、消毒：傳染病檢體，醫事機構應予實施消毒或銷毀；病人及有關人員

    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前項第一款病人檢體之採檢項目、採檢時間、送驗方式及第二款檢驗指定

、委託、認可機構之資格、期限、申請、審核之程序、檢體及其檢出病原

體之保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0 條

醫事機構或當地主管機關對於因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致死之屍體，應施行



消毒或其他必要之處置；死者家屬及殯葬服務業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前項之屍體，中央主管機關認為非實施病理解剖不足以瞭解傳染病病因或

控制流行疫情者，得施行病理解剖檢驗；死者家屬不得拒絕。

疑因預防接種致死之屍體，中央主管機關認為非實施病理解剖不足以瞭解

死因，致有影響整體防疫利益者，得施行病理解剖檢驗。

死者家屬對於經確認染患第一類傳染病之屍體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染患第

五類傳染病之屍體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期限內入殮並火化；其他傳染

病致死之屍體，有特殊原因未能火化時，應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依

規定深埋。

第二項施行病理解剖檢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補助標準，補助其喪葬

費用。

第 59 條

主管機關為防止傳染病傳入、出國（境），得商請相關機關採行下列措施

：

一、對入、出國（境）之人員、運輸工具及其所載物品，採行必要防疫、

    檢疫措施，並得徵收費用。

二、依防疫需要，請運輸工具所有人、管理人、駕駛人或代理人，提供主

    管機關指定之相關文件，且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並應保持運輸工

    具之衛生。

對於前項及前條第一項規定之相關防疫、檢疫措施與所需之場地及設施，

相關主管機關應配合提供或辦理。

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等規則；其費用徵收之對象、金額、繳納方式、期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2 條

明知自己罹患第一類傳染病、第五類傳染病或第二類多重抗藥性傳染病，



不遵行各級主管機關指示，致傳染於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67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逕行強制處分外，並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之儲備、調度、屆效處理或拒絕主管機關查

    核、第三十條第四項之繳交期限、地方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五條規定所

    為之限制、禁止或處理。

二、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所為之輔導及查核或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採行之措施

    。

三、違反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五十條第四項規定或違反主

    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處置。

四、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留驗、檢查、預防接種

    、投藥及其他必要處置之命令。

五、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政府機關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或

    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為之優先使用、徵調、徵用或調用。

醫療機構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之執行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所定之辦法，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按次處罰之。

第 69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

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一、違反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第二項、第五十

    八條第三項、第五十九條第一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四條第三項

    授權所定辦法有關持有、使用感染性生物材料、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



    及陳報主管機關之規定。

二、未依第四十二條規定通知。

三、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六十條規定所為之限制或禁止命令。

四、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四十九條、第五

    十條第一項規定，未配合採檢、檢驗、報告、消毒或處置。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逕行強制處分。


